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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暨周邊地區)案」已於民國95年01月17日府建都字第0950001137號公告

實施，惟地方對於「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之規劃配置有不同

意見，如街廓深度與方位、公共設施用地之區位等，故本案於民國94年

10月31日縣都委會第36次會議之提會確認案件第一案之決議(四)：「案

內土地使用分區涉及主要計畫尚有部分未臻合理，由承辦單位另案委託

規劃，以專案變更方式辦理，在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之面積及

比例不調整狀況下，就計畫內容再予考量」。 

由於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已列為金門縣政府94年施政計畫

選項列管項目之一(詳附件)，係屬金門縣政府之重大建設計畫，為能有

效推動區段徵收作業之執行，以及爭取時效，爰依據上述縣都委會決議

辦理本次細部計畫之個案變更；另涉及主要計畫變更部分亦須另案同時

配合辦理。 

貳、變更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參、地理位置及範圍 

本變更案位於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之西南位置，其範圍係縣府於民國

94年03月22日召開「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之相關問題協調會」中，所劃設

之金湖鎮經武路南側擴大區(湖前至山外圓環間)之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

區為對象，計畫面積約11.22公頃，其地理位置詳圖一。 

肆、原有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

地區)概要 

「擬定金門特定區計畫」於民國85年01月20日發布實施。鑑於原計

畫地形圖係早期所測繪，比例尺為五千分之一，因地形地貌多有變化，

且原圖模糊不清，故而辦理計畫圖重製，並於民國94年09月09日先行發

布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圖重製檢討)案」

；至於規劃檢討部分，即第一次通盤檢討，其中無爭議部分之變更案，

亦於95年11月01日先行發布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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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之主要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自然村專用區 

面積0.04公頃，為細部計畫之道路用地。 

(二)住宅區 

面積合計5.04公頃。 

(三)商業區 

面積合計1.86公頃。 

(四)農業區 

面積約6平方公尺，為細部計畫之道路截角用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面積約8平方公尺，為細部計畫之道路截角用地。 

(二)綠地 

共劃設綠地2處，面積合計0.81公頃。 

(三)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1處，面積0.50公頃。 

三、道路系統計畫 

依主要計畫之道路系統功能，共劃設1條次要道路(計畫寬度

21.5公尺)，1條地區性收集道路(計畫寬度15公尺)，以及數條區

內道路(計畫寬度8公尺及10公尺)，面積合計2.97公頃。 

伍、原有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概要 

「擬定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於民國87年11月13日發

布實施；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曾於民國95年01月17日

辦理過一次個案變更。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以及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之細部計

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目標年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範圍東迄太湖，南止於湖前，西界為映碧

潭，止於塔后，北迄黃海路北段以及東北側之道路及榕園，計畫

面積151.56公頃；計畫目標年至民國105年。 

其中本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位於金湖地區細部計畫

之西南位置，計畫面積約11.2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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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之計畫容納人口為10,000人，計畫粗密度

為每公頃66人。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之計畫容

納人口為2,300人。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劃設有自然村專用區、住宅區、商業區、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保存區、行水區及國家公園區等土地

使用分區。 

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劃設有第二種住宅區

、第三種住宅區及第二種商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四、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共劃設機關用地9處、學校用地4處、公園

用地5處、兒童遊樂場用地1處、遊憩用地1處、綠地15處、市場用

地3處、停車場用地4處、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及車站用地各1處等。 

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共劃設綠地2處及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1處等。 

五、道路系統計畫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之道路系統屬棋盤式之發展模式，共劃設

六個等級之道路系統，分別為聯外道路、主要道路、次要道路、

收集道路、出入道路及人行步道。 

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共劃設2條聯外道路(

Ⅰ-2號及Ⅰ-3號道路)、3條主要道路、4條次要道路及4條收集道

路等。 

六、分期分區及財務計畫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之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計分為三區以及五期(

民國82年至105年)開發，土地開發方式有區段徵收、徵購或獎勵

民間投資等。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之前身─「變更暨擴大金湖都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中，將本案範圍納入擴大都市計畫地區，並規定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金湖地區細部計畫訂定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其中將住

宅區細分為3種不同類別住宅區、商業區細分為2種不同類別商業

區，並依各使用區所細分之類別，予以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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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蔽率與容積率規定如下： 

(一)住宅區 

1.第二種住宅區之建蔽率70%、容積率180%。 

2.第三種住宅區之建蔽率60%、容積率240%。 

3.第四種住宅區之建蔽率80%、容積率180%。 

(二)商業區 

1.第一種商業區之建蔽率70%、容積率420%。 

2.第二種商業區之建蔽率60%、容積率360%。 

其中有關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所劃設之住宅區、商

業類別，分別為第二種及第三種住宅區、第二種商業區等，另民

國95年01月17日發布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暨周邊地區)案」，亦針對本區段徵

收優先開發地區增訂退縮建築及停車空間設置標準等規定。 

陸、發展現況及土地權屬 

一、發展現況 

整體而言，本次個變範圍內以空荒地最多，占75%，多為廢耕

農地所形成之草生地與雜林地；其次為道路使用占10%，有市港路

(Ⅰ-3號道路)現況約17.5公尺寬、經武路(Ⅰ-2號道路)現況約9公

尺寬，以及數條穿越區內之出入道路與農路，現況約4~5公尺寬等

；次為農業使用占9%，多種植蔬菜與待作狀態；另尚有零星之商

業使用(餐廳、機車修理與商店等)、工業使用(建材倉庫、玻璃、

裝潢與鐵工加工場等)、遊憩設施、綠地、墳墓及水溝等使用。 

二、土地權屬 

本次個變範圍內大部分屬私有地占78.1%(含個人、共有及公

司有)，分布於區內各處；公有地占19.0%(含國有及縣有)，主要

為現有道(農)路及部分緊鄰此道(農)路之土地；另有少部分之無

主地占2.2%、未登記地占0.7%，位於山外圓環。 

柒、綜合分析 

一、人口及密度 

本次個變範圍內原計畫人口為2,300人，經核算其居住密度每

公頃約350人，由於本次將土地使用作較大幅度變更，故宜配合變

更後之計畫住宅區、商業區面積及其容積率規定，調整計畫人口

數為2,500人，計畫居住密度每公頃約3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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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 

本次個變範圍內原計畫住宅區面積為4.66公頃、商業區面積

1.85公頃，現況建物稀少且多為臨時性鐵架，沿街零星作商業或

工業發展使用。由於本地區為南高北低之緩坡地形，對於原計畫

之住宅區、商業區多採東西向配置較不適宜，且與地方較喜好南

北向配置不儘相符，另街廓深度僅約40公尺左右，加上須退縮建

築，亦不利於建築物配置，故宜考量地方需求及配合土地權屬特

性等，重新調整規劃，俾利後續辦理區段徵收開發事宜。 

三、公共設施 

本次個變範圍內原計畫劃設2處綠地及1處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均未完成闢建。由於其區位多集中配置於計畫區邊緣，除區內

居民使用不便外，亦未依通盤檢討辦法規定劃設公園用地、兒童

遊樂場用地，故宜重新調整規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之區位及項目

等。 

四、道路系統 

本次個變範圍內原計畫劃設2條聯外道路，分別為Ⅰ-3道路(

市港路，計畫寬度21.5公尺)從圓環至湖前、Ⅰ-2道路(經武路，

計畫寬度15公尺)從圓環至細部計畫範圍西界，目前此二條道路均

有公車行駛，故宜維持原計畫外，其餘宜配合本次之土地使用變

更，重新規劃區內道路系統。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計畫已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本次變更為美化區內

整體景觀、促進土地資源合理利用以及參考地方發展需要，擬增

訂都市設計內容納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並酌予提高住宅

區容積率皆為260%、建蔽率皆為65%(新訂為第五種住宅區)，作為

配套措施；而退縮建築部分，面臨Ⅰ-3號道路兩側之住宅區及商

業區，因該道路計畫寬度達21.5公尺得免予退縮；以及增訂鄰里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之管制要點。其餘仍

宜維持原計畫。 

六、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次變更仍維持原有區段徵收之開發方式，且金門縣地政局

甫於94年針對本區做過財務評估報告，故宜配合本次調整變更內

容，並參考上述財務評估報告，予以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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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規劃原則及構想 

一、規劃原則 

(一)塑造高品質及公共設施完善之居住生活環境。 

(二)為因應觀光產業發展，宜於適當區位集中劃設商業區，並儘

量採大街廓規劃方式。 

(三)考量土地權屬特性，規劃適當大小街廓，俾利後續辦理土地

分配及開發。 

(四)構建功能明確之道路系統，並與鄰近地區交通路網相連結。 

二、規劃構想 

依據上述規劃原則，所研擬本次個案變更範圍之發展構想如

圖六所示。 

玖、變更位置及內容 

本次個案變更計有4個變更項目，包含計畫人口與密度、土地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變更、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事業及財

務計畫等。有關其變更位置詳圖七，變更內容詳表五。 

拾、變更後之計畫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以Ⅰ-3號計畫道路中心線及Ⅱ-5號計畫道路外緣

線為界；南以Ⅱ-3號及Ⅱ-5號計畫道路外緣線為界；西以Ⅱ-3號

、Ⅰ-5號及Ⅲ-10號等計畫道路外緣線為界；北以Ⅰ-2號計畫道路

中心線為界；山外圓環處之界線以Ⅰ-2號及Ⅰ-3號計畫道路中心

線交點，所形成之範圍。計畫面積約11.22公頃。 

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2,5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380人。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劃設為第五種住宅區，面積合計4.43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為第二種商業區，面積合計2.11公頃。 

四、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共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3處，面積合計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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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 

(二)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共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4處，面積合計0.78公頃。 

五、道路系統計畫 

(一)主要道路 

共劃設主要道路3條。其中聯外道路計2條，由圓環向南

、向西各通往計畫區外，分別為Ⅰ-3道路、Ⅰ-2道路，計畫

寬度各為21.5公尺、15公尺；另劃設區內道路1條，為Ⅰ-5

道路，計畫寬度為15公尺。 

(二)次要道路 

共劃設次要道路2條，計畫寬度為12公尺。 

(三)服務道路 

共劃設服務道路5條，計畫寬度為10公尺及6公尺等。 

拾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次個變範圍內除增訂或修訂下列條文外，其餘仍依原有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之規定。 

一、增訂部分 

(一)第五種住宅區(住五)之建蔽率不得大於65%、容積率不得大

於260%，容許使用項目依照第三種住宅區之規定。 

(二)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10%、容積率

不得大於20%；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5%、容

積率不得大於10%。 

(三)都市設計相關規定 

1.為美化本計畫區之整體景觀，建築物屋頂造型及斜屋頂設置

依下列規定辦理： 

(1)建物屋頂層附設之視訊、通訊、水塔、空調及機電設備

等設施物，應予以美化並配合建物造型作整體規劃設計

。 

(2)建築物屋頂層應按建物之建築面積至少二分之一設置斜

屋頂(不含斜版式女兒牆之投影面積)，其顏色與型式應

與建物整體互相搭配，不得採用鐵皮屋頂或彩色鋼板。 

2.本計畫區內建築物面向原則上應面臨計畫道路，基地兩側臨

計畫道路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臨。 

  建築物面臨計畫道路、公(兒)用地及廣(停)用地側，其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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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細部處理，並設置適當立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

樣性，設置鐵窗、柵欄及暴露通風、廢氣排出口、窗型冷氣

機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時，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

遮蔽處理與設計。 

3.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綠化面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二分之一

以上。 

4.計畫範圍內之住宅區及商業區應經本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 

二、修訂部分 

修訂退縮建築及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之規定：除面臨Ⅰ-3號道

路兩側之住宅區及商業區得免予退縮建築外，其餘退縮建築以及

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仍依照原計畫之規定。修訂後內容如下所示： 

(一)範圍內住宅區與商業區新(改)建時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

三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不得設置圍牆，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但面臨Ⅰ-3號道路兩側者，得免予退縮

。 

(二)公共設施用地，新(改)建時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六公尺

建築，如需設置圍牆，則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做綠化步道，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對於上述建築退縮標準如執行上有困難時，得提請本縣都市

計畫委員會或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四)範圍內住宅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樓

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留設一部停車空間

，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零數應增設一部停車空間。 
 

總樓地板面積 停車設置標準 

1~2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類推 ─ 
 
 

拾貳、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及進度 

(一)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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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區段徵收之預定開發時程為四年辦理完成，其工作項目包

括如下： 

1.都市計畫擬定及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 

2.都市計畫樁位公告 

3.區段徵收範圍測訂及擬定區段徵收計畫書圖 

4.區段徵收公告、申請抵價地審理、補償費發放及提存、產權

囑託登記。 

5.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及發包施工 

6.地籍整理及配地作業 

7.財務結算、政府取得剩餘可建地等。 

其開發進度詳表九。 

二、開發主體 

本計畫俟完成都市計畫法定程序後，應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

開發，其開發主體由金門縣政府負責推動。 

三、財務計畫 

(一)土地處分方式 

本區公有土地原作道路使用面積約1.19公頃，未登記土

地約0.08公頃，合計約1.27公頃得無償供本區開發使用；扣

除此面積後，區段徵收抵價地比例若以42.5%作為估算財務

計畫之依據(實際抵價地比例以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報經核定

之比例為準)，則土地處分方式詳表十並略述如下： 

1.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4.68公頃。 

2.發還地主抵價地面積，計4.23公頃。 

3.可標售土地包含住宅區及商業區面積，計2.31公頃。 

(二)開發費用 

假設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皆採申領抵價地

方式接受補償，則開發費用項目包括如下： 

1.公共設施工程費 

2.地上物補償費 

3.土地整理費 

4.利息 

其開發費用概算詳表十一。 

(三)財務效益分析 

本地區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完成後，依平均地權

條例之規定估算財務效益，其財務效益情形詳表十二。由於

本案之區位良好、交通便捷、土地使用發展強度高等利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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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尚可達成財務上平衡。 

拾參、其他 

本次辦理細部計畫之個案變更，其涉及主要計畫變更部分業經內政

部都市計畫委員會95年12月12日第648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圖一 地理位置圖 

圖二 原有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示意圖 

表一 原有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土地使用

面積表 

圖三 原有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示意圖 

表二 原有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面積表 

圖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表三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圖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權屬明細表 

圖六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圖七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變更部分示意圖 

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變更內容明細表 

表六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表七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公共設施計畫用地明細表 

表八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道路編號表 

圖八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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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開發進度表 

表十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區段徵收土地處分方式表 

表十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開發費用概算表 

表十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區段徵收財務效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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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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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原有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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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原有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土地使

用面積表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公頃） 

百 分 比

（％） 
備            註

自 然 村 專 用 區 0.04 0.4
細部計畫為道路用

地 

住 宅 區 5.04 44.9  

商 業 區 1.86 16.6  

農   業   區 
0.00

(6 ㎡)
0.0

細部計畫為道路截

角用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6.94 61.9  

機 關 用 地 
0.00

(8 ㎡)
0.0

機八十，細部計畫

為道路截角用地。 

綠     地 0.81 7.2
綠十八(0.47 公頃) 

綠十九(0.34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50 4.4 廣(停)一 

道 路 用 地 2.97 26.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4.28 38.1  

合     計 11.22 100.0  

註：1.資料來源：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

暨周邊地區)案說明書；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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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原有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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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原有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公頃） 

百 分 比 

（％） 
備           註 

住 二 1.99 17.7  

住 三 2.67 23.8  住 宅 區 

小 計 4.66 41.5  

商 業 區 商 二 1.85 16.5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6.51 58.0  

綠     地 0.81 7.2
綠十三(0.47 公頃)

綠十(0.34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49 4.4  

道 路 用 地 3.41 30.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4.71 42.0  

合 計 11.22 100.0  

註：1.資料來源：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

暨周邊地區)案說明書。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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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 18 － 

表三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項 目 
使 用 面 積 

（公頃） 

百 分 比 

(％) 
備     註 

商 業 使 用 0.20 2
餐廳、機車修理與商

店等。 

工 業 使 用 0.50 4
建材倉庫、玻璃、裝

潢與鐵工加工場等。

遊憩設施使用 0.01 0
籃球場及兒童遊樂設

施 

綠 地 使 用 0.01 0  

道 路 使 用 1.09 10  

墳 墓 使 用 0.01 0  

水 溝 使 用 0.03 0  

農 業 使 用 0.98 9  

空  荒  地 8.39 75  

合     計 11.22 100  

註：1.資料來源：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

暨周邊地區)案說明書。 

2.現況調查日期：9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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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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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土地權屬明細表 

項 目 面  積（公頃） 百分比（％）

私 有 土 地

( 含 個 人 、 共 有 及 公 司 有 )
8.76 78.1 

國 有 土 地 1.60 14.3 

縣 有 土 地 0.53 4.7 公 有 土 地 

小 計 2.13 19.0 

無 主 地 0.25 2.2 

未 登 記 地 0.08 0.7 

合 計 11.22 100.0 

資料來源：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暨周邊

地區)案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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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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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變更部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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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一 計畫人

口與居

住密度 

2,300人、 

350人/公頃 

(經核算) 

2,500人、 

380人/公頃 

配合本次變更後之計畫住

宅區、商業區面積及其容

積率規定，來調整計畫人

口與居住密度。 

 

住宅區(住二) 

(1.99) 

住宅區(住五)(1.6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7) 

道路用地(0.21) 

住宅區(住三) 

(2.67) 

住宅區(住五)(0.69)

商業區(1.07)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0.2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3) 

道路用地(0.35) 

商業區 

(1.37) 

住宅區(住五)(0.95)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0.1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0) 

道路用地(0.21) 

綠地 

(0.81) 

住宅區(住五)(0.37)

商業區(0.32)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0.05) 

道路用地(0.07) 

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 

(0.40) 

住宅區(住五)(0.27)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0.05) 

道路用地(0.08) 

二 本細部

計畫區

內 

 

道路用地

(1.02) 

住宅區(住五)(0.54)

商業區(0.24)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0.15)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9) 

1.由於本地區為南高北低

之緩坡地形，對於原計

畫之住宅區、商業區多

採東西向配置較不適宜

，且與地方較喜好南北

向配置不儘相符，另街

廓深度僅約40公尺左右

，加上須退縮建築，亦

不利於建築物配置。 

2.公共設施用地之區位多

集中配置於計畫區邊緣

，除區內居民使用不便

外，亦未依通盤檢討辦

法規定劃設公園用地、

兒童遊樂場用地等。 

3.基於上述理由，在考量

地方需求、使用強度及

配合土地權屬特性等，

重新調整規劃區內土地

使用分區、公共設施用

地之區位及項目、道路

系統等，俾利後續辦理

區段徵收開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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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三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已訂定 修訂 

 

為美化區內整體景觀、促

進土地資源合理利用以及

參考地方發展需要而予以

修訂。 

 

四 事業及

財務計

畫 

已訂定 修訂 1.金門縣地政局甫於94年

針對本區作過財務評估

報告。 

2.配合本次調整變更內容

，並參考上述財務評估

報告，而予以修訂事業

及財務計畫。 

 

 

註：本計畫凡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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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個 案 變 更 後

項       目

個案變更

前 面 積

(公頃) 

個變增減

面 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百 分 比

（％） 

住  二 1.99 -1.99 0.00 0.0

住  三 2.67 -2.67 0.00 0.0

住  五 0.00 +4.43 4.43 39.5

住 

 

 

宅 

 

 

區 小  計 4.66 -0.23 4.43 39.5

商 業 區 商  二 1.85 +0.26 2.11 18.8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6.51 +0.03 6.54 58.3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0.00 +0.59 0.59 5.3

綠      地 0.81 -0.81 0.00 0.0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49 +0.29 0.78 6.9

道  路  用  地 3.41 -0.10 3.31 29.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4.71 -0.03 4.68 41.7

合      計 11.22 0.00 11.22 1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之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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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公共設施計畫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 置 或 說 明 備 註

公(兒)一 0.25
Ⅰ-5號道路南側、廣(停)一

東側。 
 

公(兒)二 0.21
計畫區西南側、廣(停)三東

側。 
 

公(兒)三 0.13
計畫區東南側、廣(停)四西

側。 
 

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用 地 

小 計 0.59   

廣(停)一 0.25
Ⅰ-5號道路南側、公(兒)一

西側。 
 

廣(停)二 0.28
計畫區東側、Ⅱ-5號道路西

側。 
 

廣(停)三 0.16
Ⅱ-3號道路東側、公(兒)二

西側。 
 

廣(停)四 0.09
Ⅱ-5號道路西側、公(兒)三

東側。 
 

廣場兼停車

場 用 地 

小 計 0.78   

道 路 用 地  3.31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之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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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道路編號表 

項目 編 號 
寬 度 

（公尺） 

長 度 

（公尺）
起        訖        點 備    註

Ⅰ-2 15 230 圓環→計畫範圍西界 聯外道路

Ⅰ-3 21.5 430 圓環→湖前 聯外道路

主

要

道

路 

Ⅰ-5 15 290 Ⅰ-2號道路→Ⅰ-3號道路  

Ⅱ-3 12 420 Ⅰ-3號道路→Ⅰ-5號道路  
次

要

道

路 

Ⅱ-5 12 390 Ⅰ-3號道路→武德新村  

Ⅲ-8 10 250 Ⅱ-3號道路→Ⅱ-5號道路  

Ⅲ-9 10 250 Ⅱ-3號道路→Ⅱ-5號道路  

Ⅲ-10 10 180 Ⅰ-2號道路→Ⅰ-5號道路  

未編號 6 265
Ⅱ-3號道路→Ⅱ-3號道路 

(環繞公(兒)二及廣(停)三) 
 

服

務

道

路 

未編號 6 165
Ⅱ-5號道路→Ⅱ-5號道路 

(環繞公(兒)三及廣(停)四)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定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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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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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開發進度表 

年期別 

項目別 
第 一 年 第 二 年 第 三 年 第 四 年 

1.都市計畫擬定及完成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 

(9 個月) 

 

   

2.都市計畫樁位公告 

(3 個月) 

 

   

3.區段徵收範圍測訂及

擬定區段徵收計畫書

圖 

(12 個月) 

 

   

4.區段徵收公告、申請

抵價地審理、補償費

發放及提存、產權囑

託登記 

(12 個月) 

 

 

  

5.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及

發包施工 

(24 個月) 

 

 

  

6.地籍整理及配地作業 

(6 個月) 
   

 

7.財務結算、政府取得

剩餘可建地 

(6 個月) 

   

 

註：本表僅供參考，其實際開發進度主管機關得視實際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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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

發地區)區段徵收土地處分方式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說 明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 場 用 地 
0.59 5.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78 6.9

道  路  用  地 3.31 29.5

無

償

取

得

小 計 4.68 41.7

發 還 地 主 抵 價 地 4.23 37.7

可 標 售 土 地 

( 住 宅 區 及 商 業 區 ) 
2.31 20.6

合 計 11.22 100.0

1.公有土地原作道

路 使 用 面 積 約

1.19公頃，未登

記土地約0.08公

頃，合計約1.27

公頃得無償供本

區開發使用。 

2.扣除上述面積後

，區段徵收抵價

地比例以 42.5%

作為估算財務計

畫之依據，則發

還地主抵價地面

積約4.23公頃。 

3.左欄之百分比(

％)係以全區面

積來計算。 

註：本表僅供參考，實際發還地主抵價地之比例以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報經核定之比例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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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開發費用概算表 

項 目 單位 數量 
參考單價

(萬元)

總   價 

(萬元) 
說            明

公 共 設 施 

工 程 費 
公頃 11.22 1,900 21,300.0

含管線負擔，暫以每公頃

1900萬元估算(按本縣金

城鎮第一期區段徵收工程

費估算)。  

地 上 物 

補 償 費 
式 ─ ─ 1,800.0

按縣府94年8月17日府建

都市第0940037311號函送

建築改良物及農作物預為

查估結果塡列，並預估墳

墓拆遷、營業損失補償、

動力機械、人口…等遷移

費。 

土地整理費 式 ─ ─ 3,500.0
獎勵金、救濟金、地籍整

理費、一併徵收、價購費

用等，係為概估費用。 

利 息 ─ ─ ─ 3,338.5
年利率3%，複利4年計算

。 

合 計 ─ ─ ─ 29,938.5  

註：1.資料來源：參考金門縣「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

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財務評估報告，金門縣地政局。 

2.本表估算費用僅供參考且假設土地所有權人皆採申領抵價地方式接受補償，實

際所需開發費用以辦理區段徵收時之法令規定及實際費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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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湖地區)細部計畫(配合金湖鎮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區段徵收財務效益表 

項 目 
面   積 

( 公 頃 ) 

參 考 單 價 

(萬元/公頃) 

總   價 

( 萬 元 ) 
說    明

回 收 金 額 

(住宅區及商業區) 
2.31 15,000 34,650.0 公開標售 

開 發 總 費 用 ─ ─ 29,938.5 

盈 餘 ─ ─ 4,711.5 

註：1.公開標售價格暫定為15,000元/㎡（參酌本區鄰近土地買賣交易價格，鄰武德新

莊、金湖聯一側市價約10,912~20,418元/㎡)。 

2.本表僅供參考，其標售價格受開發後之區位及市場行情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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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金門縣政府94年施政計畫選項列管項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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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金門縣政府94年施政計畫選項列管項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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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金門縣政府94年施政計畫選項列管項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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